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们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会收到你们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们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规范性问题

1、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发生多次股权或资产收购、出售交易,其中收购实际控制人的硕强贸易100%股权；报告期内发生股权转让与增资等，如2016年3月增加股本4000万股，价格为每股2.35元。请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基本情况”部分补充：（1）报告期内所收购股权或资产在合并报表内的入账价值及依据，其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收购交易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指标占发行人相关指标的比例，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3）报告期内股权转让与增资价格及确定依据，是否属于股份支付，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报文件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较多的关联交易，且与关联方之间存在大额资金拆借。请在招股说明书“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部分补充：（1）结合同类交易价格，说明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2）披露资金拆借的必要性，利率是否公允，是否涉嫌利益输送，是否属于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3）公司关联方披露是否全面、完整，是否存在隐性关联关系；若未来上市后，是否将存在关联交易大幅增加、资金拆借频繁的可能。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前5大客户销售金额分别为54,518.89万元、68,727.99万元、58,394.02万元、30,510.56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6.49%、29.60%、30.17%、28.14%。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部分补充：（1）按具体业务类别、销售模式、境内外业务等，列示报告期前十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及销售变化情况，并结合行业状况、主要客户的市场地位以及相关合同条款，详细分析公司与主要客户交易的可持续性；（2）对于报告期新增、减少和交易金额长期较大等特点的主要客户，请说明客户的背景，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关联关系；分析是否存在异常客户的情形，如有请详细披露其主要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主要客户业务真实性的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4、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前5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150,309.58万元、180,465.07万元、143,462.68万元、62,466.50万元，占当期采购比例分别为86.46%、91.10%、90.26%、70.53%。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部分补充：（1）按具体采购类别等，披露报告期主要供应商及其变化的原因以及单个供应商采购占比变化的原因；对于具有报告期内新增的、交易金额长期较大等特点的主要供应商，请补充披露其成立时间、销售规模、发行人采购金额占其总销售金额的比例、发行人向其采购的价格与原供应商相比是否有变化。（2）发行人如何选定供应商，不同供应商如何定价及主要服务的市场价格情况，发行人采购价格变化是否符合行业趋势；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之间交易规模占供应商整体业务的关系，如收入占比、产品种类占比等，主要供应商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业务依赖关系。（3）前五名供应商中，2015年对靖江新舟合金材料有限公司采购锌锭5783.67万元，而招股说明书P122原材料采购构成中2015年锌锭为0，其他年度也存在类似情况，请说明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4）报告期存在供应商预付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形，请结合发行人与其交易情况，说明供应商管理政策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是否存在潜在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主要供应商业务真实性的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5、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营业收入分别为205,834.98万元、232,234.36万元、193,562.04万元、108,438.37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按产品或业务类别、境内外销售等，比较公司的销售收入、销售数量等与同行业公司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分析销售收入、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趋势与同行业是否一致，并披露原因；销售量、采购量、生产量、存货变化、产能利用率、产销率等之间的匹配关系。（2）补充披露不同产品的销售区域、客户等分布情况与集中度，是否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及客户依赖；若有，请在风险因素部分尽量进行量化分析。（3）按产品类别，披露公司的销售模式及不同销售模式下，同一类产品的销售政策、信用政策等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若采用经销商模式，说明发行人对经销商的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不同层级经销商的选择方式与权限、产品终端价格管控措施等），主要经销商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关联关系、业务的地域分布、成为发行人经销商的时间、报告期变化情况及原因；主要经销商的收入占比及其地域分布，是否与公司销售收入分布相匹配；根据发行人与主要经销商之间的协议条款，说明交易为买断销售还是佣金销售，是否存在退换货条款及报告期内最终销售情况，是否经常性存在销售退回、换货等情形。（4）按产品类别，说明销售收入的回款情况，请按不同回款方式（如现金、现汇、票据、赊销等）分别披露，是否存在由第三方代收资金或第三方替客户付款的情形；发行人与客户的交易规模是否与客户业务相匹配，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对营业收入真实性和核算准确性的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6、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营业成本分别为190,452.14万元、209,676.71万元、173,680.83万元、91,561.91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各期营业成本构成中的料、工、费等变动情况及原因，以及上述构成和变动与发行人报告期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变动情况是否匹配。（2）报告期内电煤水气等能源消耗的数量、金额等，请说明变化原因及与营业成本、生产量等变动的匹配性。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详细核查营业成本核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说明核查的过程和依据，并发表明确意见。


7、发行人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分别为7.47%、9.71%、10.27%、15.56%，毛利率呈快速上述趋势。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结合成本核算方法、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等，说明综合毛利率和分项毛利率的计算过程，计算结果是否准确。（2）按产品或业务类别、境内外销售等，并结合生产工艺、产品结构、采购模式和销售模式、单位产品成本和价格等补充披露可比上市公司产品及用途与发行人产品的可比性，针对可比性较强的产品补充分析毛利率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8、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分别为1,472.58万元、2,018.72万元、2,269.07万元、1,439.24万元，管理费用分别为7,939.23万元、8,872.49万元、8,543.96万元、4,638.83万元，财务费用分别为3,492.49万元、3,129.62万元、2,035.36万元、496.16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请补充披露期间费用中主要项目在报告期各期的波动原因，期间费用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存在明显差异。（2）销售费用中，请结合业务类型、公司与客户、供应商关于运输费用的约定，相关运输合同数量、种类和具体条款等，说明运杂费规模与销售量、采购量之间的匹配性。（3）管理费用中，研发费用占比70%，请说明研发费用的构成与归集过程，会计核算是否合规，是否可能影响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税收优惠等。（4）财务费用中，各项目与借款发生额、票据发生额及贴现情况等的匹配性。（5）披露境内业务与境外业务期间费用率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原因。（6）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或者潜在关联方为发行人承担成本或代垫费用的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及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9、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各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779.42万元、4,181.96万元、15,010.49万元、-4,241.33万元。请补充披露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较大，且与当期净利润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的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是否与销售政策、采购政策、信用政策变化情况相匹配。（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勾稽情况。（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是否与期间费用中职工薪酬变动相匹配，请分析原因及合理性。（4）支付的各项税费的现金支出波动较大（报告期分别为1743.65万元、912.61万元、1990.71万元、1385.38万元）的原因，与报表相关项目的匹配性。（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情况。（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构成、大额变动及与相关会计科目的勾稽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10、关于PE入股。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公司PE股东（包括最终出资人、普通合伙人）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及家庭关系密切成员是否存在亲属、投资等关联关系，与本次发行上市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包括亲属、商业合作等方面。是否存在代持股份和信托持股情形。其中，私募基金是否已按照要求进行备案。


11、关于发行人向普银金属及其关联方的销售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向普银金属及关联方销售彩色涂层板以及提供彩涂加工服务，请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补充披露发行人向其销售彩色涂层板以及提供彩涂加工的原因和必要性，这两种业务与发行人向市场销售的彩色涂层板和公司自身开展的彩涂加工业务存在品牌、质量、档次、客户等方面的差异，请核查与非关联开展同类业务的价格是否存在较大差异，是否公允，请就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普银金属及其关联方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负责人与发行人实控人及家庭关系密切成员是否存在亲属、投资等关联关系。


12、关于公司环保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详细核查并完整披露：（1）发行人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经营中是否存在重污染生产环节。（2）公司生产经营中排放主要污染物名称及排放量、报告期内公司排污监测达标情况和环保部门现场检查情况、环保设施处理能力及实际运行情况、报告期各年环保投入和相关费用支出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发生群体性的环保纠纷、公司周边是否存在较多居民投诉。（3）发行人有关污染处理设施的运作是否正常有效。报告期内环保相关费用成本及未来支出情况、相关环保投入、环保设施及日常治污费用是否与处理公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染相匹配。（4）2013年公司发生4次环保处罚且均为公司故意排污，公司实控人及高管是否加强知法守法培训，公司是否增设有效污染物处理设施，公司是否建立健全环保内控制度，发行人是否已经就不再发生同类问题整改到位。请保荐机构和律师结合以上核查内容就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严格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发表明确意见。


13、关于未取得产权的房产。据披露，发行人尚有1个生产车间、1幢员工宿舍合计约6,078.22平方米的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系因其土地使用权已经办理抵押，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上述抵押土地的用途及相关方情况，面积及占自有经营性房产面积的比例，生产车间用途及在生产经营中重要性，抵押土地是否存在被执行偿还债务的风险。


14、关于发行人员工社保。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包括发行人（分、子公司可合并母公司计算）办理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员工人数及占比、未缴纳的员工人数及占比、未缴纳的原因、当年缴纳基数、企业和个人的缴存比例、缴纳总额。发行人是否已严格按照规定足额缴纳社保，是否存在需要补缴的情况。如需补缴，说明并披露需要补缴的金额和措施，分析补缴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15、关于公司治理情况，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季绍敏之配偶盛建丽与公司实控人邵明祥之配偶是否存在亲属等关联关系，若存在，请说明现有公司董事会成员结构是否符合公司治理有关要求，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16、关于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涉诉情况。招股书披露，华达集团对浙江飞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债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52亿元，请保荐机构和律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浙江飞虹通信集团目前基本情况和经营情况，目前是否存在破产风险或巨额债务清偿风险，发行人控股股东华达集团为其银行债务提供的3.52亿担保是否存在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发行人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外担保情况。


二、信息披露问题

1、请在招股说明书补充：（1）披露同行业公司的选取标准，是否全面、具有可比性，并按产品类别，说明同行业公司的主要情况及财务数据，与招股说明书其他章节披露的同行业公司应保持一致性。（2）请认真分析公司经营活动中的主要风险，在“风险因素”披露时应全面、具体、有针对性，并尽量进行量化分析。（3）按产品或业务类别，披露公司所处行业全产业链（包括上下游各个环节）的简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流程、主要产品价格变动、行业竞争状况、行业生产能力及产量等。（4）按产品或业务类别，结合同行业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等，披露公司所处行业的整体状况。（5）请结合重点业务、重点地区市场规模，竞争状况等，披露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未来发展的主要瓶颈与应对计划。请保荐机构、会计师督促发行人按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并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2、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应收票据余额分别为494.8万元、1,979.99万元、792.26万元、3,665.57万，应收账款分别为6,155.86万元、8,780.15万元、5,746.99万元、7,867.93，预收账款分别为1458.49万元、1736.09万元、1669.8万元、3005.05万元。请在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披露：（1）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同行业公司和公司实际情况，说明坏账政策是否谨慎，账龄分析法计提标准是否偏低；结合公司各期末应收款项账龄情况，公司报告期坏账实际核销情况、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对比情况等补充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2）公司的信用政策及执行情况，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变化及原因，与应收款项、应收票据、预收账款等变动的匹配性。（3）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波动较大的原因，应收款项周转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情况存在重大差异，是否属于销售政策、信用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可能影响持续盈利能力。（4）各期末主要欠款单位与主要客户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异常的客户或欠款单位；如存在，请披露其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结构、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6）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是否符合公司与客户的信用期约定。（7）其他应收款中，13、14年借款金额较大，请披露是否存在潜在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方法和结论，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0,181.11万元、11,036.35万元、11,030.63万元、20,703.55万元，存货周转率分别为17.38次/年、19.76次/年、15.74次/年、5.77次/年。请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补充：（1）按产品或业务类别，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结构与变动情况，是否与公司的收入、成本及原材料采购量、使用量，产品的产量、销量等相匹配，上述情况及周转率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重大差异及其原因。（2）各年末的存货盘点情况和盘点结论（对于异地存货项目的具体情况，请予以重点说明）。（3）结合存货具体明细、年限、可变现净值计算等，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4）发行人报告期产销率均为100%，而库存商品报告期内波动较大（分别为5,700万元、4,681.34万元、2,792.61万元、5,717.38万元），请说明出现上述情形的原因。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说明对存货监盘的具体情况，包括实地监盘的时间、地点、人员、监盘的金额和比例以及监盘结论，对于未结算项目成本的监盘情况，并说明对存货真实性和核算准确性的其他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原值、累计折旧或摊销；补充说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变化的原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依据，是否混入其他支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累计折旧或摊销年限的确定依据，固定资产是否发生闲置、废弃、毁损和减值。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核算是否合规。


5、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各期末应付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11595.34万元、7981.69万元、8072.25万元、10110.41万元，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32,738.17万元、33,976.88万元、21,077.98万元、24,797.2万元，应付票据28,455万元、22,539.5万元、14,257万元、18,914万元。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1）结合对外采购的主要内容、采购对象、付款政策等，补充说明公司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付款项波动的原因，是否与营业成本、存货等科目变动及原材料采购量等相匹配。（2）披露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与主要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付款项的对象之间的匹配性，是否存在异常的供应商或其他单位；如存在，请披露其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业务结构等。（3）报告期内存在无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资金的真实流向，是否存在潜在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6、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短期借款余额较大，且存在不规范使用的情形。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补充：公司短期借款的真实流向，是否存在未用于公司经营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风险。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核查过程和结论，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三、与财务会计资料相关的问题

1、请说明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及原因是否已恰当披露。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2、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核查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


3、请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4、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1）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2）结合员工数量变化、劳务派遣用工调整等，披露职工薪酬核算与相关科目变动情况的匹配性。


5、请发行人对报告期申报财务报表、原始财务报表和纳税报表之间差异调整的具体事项、内容和理由予以逐项说明，说明相关项目截止性或重分类调整、差错更正的原因、依据及其合规性，重点说明对损益的影响、涉及纳税义务的处理与履行情况。请保荐机构、会计师逐项核查差异调整的事项及依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补充分析发行人的会计核算及会计基础工作是否符合规范性的要求。


6、公司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请补充审计后更新相关申报材料，并说明发行人在行业、业务与财务等方面是否发生异常变化。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7、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证监会公告[2012]14 号《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3]46号《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及信息披露事项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发表明确的结论性意见。


四、其他问题

    1、请发行人、保荐机构每次报送申报材料时，对申报材料中修正或增加的信息进行特殊标识，并对修正或增加的信息作出书面说明。对非因财务数据更新产生的修正信息，说明前次申报是否存在错误，明确是否属于公司内部资料不完整或内部管理混乱所致，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